
安德昇藝術拍賣
書面競標委託書

百年珍藏

首屆藝術酒道具暨金門老酒拍賣

2012年4月28日
下午 3點整

拍賣地點: 
台灣 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151號

電話: +886 2 8751 3188
傳真: +886 2 8751 6243
E-mail: taipei@anderson-arts.com

投標價遞增幅度

本公司拍賣起始之投標價由拍賣官決定，一般以低於最低預估價開始，每次喊價增幅不超過
10%，但拍賣官現場得依狀況，自行決定上述起拍價與喊價增幅。若書面委託之最高價與喊價
增幅不同價，以不超過委託價之最接近喊價金額，為最高授權價。

本人若參與安德昇藝術拍賣有限公司之現場、書面、電話投標，代表本人同意並知悉下列數項：

1. 如投標成功，買方應付之購買價款為最後之競投價格乘以本拍賣圖錄所定之10%佣金價。
2. 安德昇藝術拍賣就其拍品無須負任何法律責任。另同意所有拍品均以現況進行拍賣與交貨。
    本人參予拍賣，意謂就其拍品有充份了解。
3. 此書面投標為安德昇藝術拍賣提供予客戶之服務，安德昇藝術拍賣有限公司不因怠於投標而
    負任何法律責任。若安德昇收到相同競價之委託，其得就收授委託之優先順序辦理。
4. 本人知悉並同意本拍賣刊載於所印圖錄之所載相關拍賣規定與條款。

書面競拍表格

書面競拍表格須於拍賣日前二十四小時內遞交本公司。本公司將以電話確認閣下之書面競拍登記。
若於一個工作天內還未收到本公司回覆，煩請重新傳遞本表格或致電本公司。 
電話：+886 2 8751 3188   傳真：+886 8751 6243

拍品編號
(請按數字順序)

最高拍賣委託價 (NTD)
(酬金不計在內)

請以正楷填寫下列表格 A 投標貴賓資料 

姓名:

聯絡電話: (日間)

(夜間)

手機電話:

傳真:

Email:
        如閣下選擇不以電子郵件接受本公的活動資料，
        請於方 格內劃上 √ 號

B 信用卡證明

信用卡持卡人:

信用卡卡號:

卡別:

到期日:

C 銀行證明

銀行名稱(與分行):

銀行帳號:

D 聲明
本人已充份閱讀刊載於本拍賣目錄中的買賣須知、作品資訊、重要通
知、目錄編列等方法之說明、業務規定及不接受第三方付款通知，並同
意遵守所有規定。

簽名     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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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德昇拍賣於本圖錄上所提供買家之拍品年份及容量資料，僅為供買
家參考之約數，買家應實際查驗拍品，並注意每項拍賣品均以現況出
售。買家不得以本公司提供拍品資料，引為任何形式競標購買後拒絕
給付之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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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買家特別要求之情況外，安德昇不主動提供狀況報告。如欲取得某
拍賣品項之狀況報告，請與本公司專家聯絡。

狀況報告乃安德昇向有興趣客戶提供的一項服務。買家應注意每項拍
賣品均以現況出售，專家對於拍品所提出的狀況報告內容僅供買家參
考，不做任何保証與引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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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目錄中標示的其它貨幣僅提供買家參考，本目錄所有拍賣之進行，
將皆以新臺幣為之。買家於獲得拍品時，需依據繳匯款當日中華民國
臺灣銀行之外幣與新臺幣兌換之賣出價格為準，繳付等額之新臺幣款
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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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家應注意所有拍品之預估價均為目錄編定時擬定，並非一成不變，
拍賣時可能會偏出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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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相片、圖畫、印刷品及微型書畫之規定下列詞語於本目錄中具有
以下意義。請注意本目錄中有關作者身份的所有聲明均按照本公司之
拍賣規則及有限責任的條款而作出。

買家應親自檢視各拍賣品的狀況，亦可向安德昇要求提供狀況報告。

目錄內註明工藝家之姓名，即表示安德昇認為該件是屬於此工藝家之
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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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「共箱」係指安德昇認為此拍賣品項所附之盒裝為該作品之原盒；
「合箱」係指安德昇認為此拍賣品項所附之盒裝非為該作品之原
盒。

2. 所有酒類拍品皆以標籤標示酒水容量表示。

3. 「純銀」係指安德昇認為此拍賣品項上可明確辨識「純銀」落款樣
式，但未必為普遍認知100%或925之純銀成分材質，本圖錄中所撰
述之「純銀」僅供買家辨識該拍賣品項之落款樣式。

4. 「認為是.....之作品」係指安德昇認為，某作品應該或可能是工藝家
之創作。

5. 「.....之創作室」及「.....之工作室」係指安德昇認為，該作品在某
工藝家之創作室或工作室完成，可能在他監督下完成。

6. 「.....時期」係指安德昇認為，該作品屬於某藝術家某一時期之創
作，並且反映出該藝術家之創作風格。

7. 「跟隨.....風格」係指安德昇認為，該作品具有某藝術家之風格，但
未必是該藝術家門生之作品。

8. 「具有.....創作手法」係指安德昇認為，某作品具有某藝術家之風
格，但於較後時期完成。

9. 「.....複製品」係指安德昇認為，某作品是某藝術家作品之複製品，
其可能屬於任何日期。

10. 「.....款」「日期.....」「題寫.....」係指安德昇認為，某作品由某工
藝家簽名落款/寫上日期/題詞。

11. 「附有.....簽名」、「附有.....之題詞」係指安德昇認為該簽名/題詞
應是某藝術家所為。

12. 「附有.....日期」係指安德昇認為，並非於該日期完成。

13. 於本目錄編列方法之中，若使用上述其它特殊註明方式界定某拍
品，即表示安德昇對於作品做出之特別說明。雖然本詞語之使用，
乃基於本公司專家審慎研究後提出之意見，但安德昇及委託人若於
目錄內使用之詞語對拍賣品之任何相關描述，即表示安德昇對該拍
品不承擔及接受任何風險、義務或責任。本公司使用上述詞語所描
述的拍賣品，亦不在本公司的有限保證範圍之內。

14. 本目錄中古代、近現代印刷品之日期是指作品製造之日期。

15. 酒品之風味因個人喜好不同，各項說明中出現 「甘醇、獨特、濃郁
風味.....等」皆屬安德昇認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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